
磋商文件更正公告

1、对符合性要求中项目负责人资质进行调整：原磋商文件中对项目负责人的

要求为：建筑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二级及其以上资格。现调整为：市政公用

工程专业注册建造师二级及其以上资格。

2、对打分细则分值进行调整，原磋商文件技术打分第一条满分为 10 分，但

是细则中超过了 10 分，现对细则分值进行调整，总分不调。

3、合同支付比例，首次付款原来是合同价 20%，现调整为 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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